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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安排资金及安排程序情况。

1.农村公路专项资金。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明细分配计划（第一批）的通知》（粤

交规函〔2018〕722 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

第一批水毁抢修复和应急储备资金计划的通知》（粤交规函

〔2018〕1810 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二批

灾毁修复资金计划的通知》（粤交规〔2018〕923 号）、《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三批（台风“山竹”等）灾毁修

复资金计划的通知》（粤交规〔2018〕902 号）、《广东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第四批灾毁修复补助计划的通知》（粤交

规函〔2018〕3434 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

少数民族自治县交通基础设施（追加）和连平县上坪收费站人员

安置费省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粤交规函〔2018〕2709 号），

2018 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预算共计安排 114,000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 2018 年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农村公路建设、公路

灾毁修复、新增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和林区公路补助。

2.公路客货运站场。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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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明细分配计划（第一批）的通知》（粤交规

〔2018〕722 号），在 2018 年公路客货运站场建设省投资补助明

细分配计划中安排 15 个地市，35 个客货运站场（物流园）获得

了省级资金补助资金 3,500 万元，用于相关公路客货运站场专项

改造、整体改造、新建（新立项）、迁建等项目。

3.省级港口建设费。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明细分配计划（第一批）的通知》（粤交规

〔2018〕722 号），2018 年省级交通专项资金预算共计安排 1,5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2018 年重点公路渡口码头渡船新建、维修、

码头整治工程，安排 7,200 万元用于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维护，安

排 1,400 万元用于港口、航运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维护，安排 1,000 万元用于港口调度系统及港政管理基地建

设，安排 1,200 万元用于珠海港万山港区桂山岛十三湾陆岛交通

客货运码头防波堤工程，安排 1,200 万元用于港口公共基础设施

航道建设。

专项资金分为 13 个子专项资金项目，资金使用单位为地市

交通公路部门，具体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分配金额 主管部门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26,000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农村公路建设 48,500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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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和林区公路补助 31,000
省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管理

局、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2018 年第一批公路冰灾抢修保通资金 559
韶关、河源、清远市交通运

输局

2018 年第二批公路灾毁修复资金 1,000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2018 年第三批（台风“山竹”等）灾毁

修复资金
2,000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2018 年第四批灾毁修复补助 3,941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河源市连平县G105 线上坪收费站人员安

置费用
1,000 河源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客货运站场（物流园区） 3,500 地方交通公路部门

重点公路渡口码头省补助资金 1,500
肇庆、湛江、江门、汕头、

清远市交通运输局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1,200
广州港务局、地方交通公路

部门

支持保障系统建设和维护 3,600
省航运集团、地方交通公路

部门

港口维护 7,200
广州港务局、地方交通公路

部门

合计 131,000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和实施程序。

1.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主要完善农村公路交通安全

标志和护栏设施等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14523 公里。

2.农村公路建设：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4000 公里。

3.公路灾毁修复：及时抢通受毁路段，修复损毁的公路工程

构造物、桥梁、路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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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增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和林区公路补助：保障 17 万公里

农村公路和林区公路正常养护。

5.公路客货运站场：实施站场专项改造 9 项、整体改造 2

项、新建（新立项）22 项、迁建 1项、升级改建 1项。

6.省级港口建设资金：全面开展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主体工程

施工，完成建设汕头港广澳港区航道二期工程等 8个项目，开工

建设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工程等 10 个项目。

专项资金中公路客货运站场、公路灾毁修复重点项目根据实

际审批情况按照项目制分配，具体项目计划由各有关单位报厅

审核，由厅按程序报批后下达；其余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

给各市、县，由各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自行编

制下达具体项目计划，并报省备案。

（三）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厅严格按照《印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府办〔2009〕89 号)等有关要求，切

实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专项资金围绕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各项年度绩效目标全

部超额完成，为我省公路、航道、渡口、客货运站场的改扩建和

道路养护发挥了重要作用。自评等级为优，自评分数为 96 分。

1.投入得分 19 分。按照《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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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粤府〔2015〕34 号、〔2016〕86 号、〔2018〕120

号）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

交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综〔2014〕75 号）精神，

2018 年共投入省级交通专项资金 131,000 万元用于属于支持范

围的公路客货运站场（物流园区）、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交

通精准扶贫项目、农村公路（含桥梁建设、渡口渡船改造）建

设、公路灾毁修复、新增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和林区公路补助、

省级港口建设费等项目。申报项目按照国家和省投资审批权限

管理规定，需完成项目前期审批工作，且为当年在建项目，优

先安排当年完工项目。公路、水运项目审批按粤发改交通函

〔2013〕3284 号、粤交规〔2014〕138 号、粤交规〔2018〕128

号文等文件审批规定执行。我厅在项目计划安排时经党组充分

讨论，并报省领导批准后实施，论证充分，决策过程合规。绩

效目标符合完整性、可衡量要求。

2.过程得分 17 分。省级交通建设专项资金 131,000 万元由

省财政厅通过国库直接支付、转移支付方式支付到省属企业及各

市财政部门、省财政直管县财政局。由项目实施单位向同级财

政部门申请资金，财政直接支付到具体使用单位（项目实施单

位、供应商、施工单位等），资金到位率 100%。各级业务主管部

门能够按照《广东省省级交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监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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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资金管理情况良好，支出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会计核算符合规范。我厅启用了固定资产统计分析监测系统，

对项目实施建立督办管理长效机制。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基

本能按相关监管制度对项目实施监管。项目基本能按时开工或达

到项目进度要求，项目建设基本符合基建程序规定。

3.产出得分 30 分。2018 年，全年完成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

护工程 16187 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4737 公里、保障农村公路

养护 17 万公里，及时抢通修复受灾损坏中断道路；全省内河航

道通航里程 1.21 万公里、居全国第二，高等级内河航道 1277

公里；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310 个，亿吨大港 5个；沿海主要港

口开通国际航线 378 条，通达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完成公路水路客运量 10.8 亿人、货运量 40.7 亿吨，

港口货物吞吐量 21 亿吨，珠三角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 6400 万标

准箱。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4.效益得分 30 分。2018 年全年全省普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317 亿元，为年度计划（220 亿元）的 144%。其中：农村公路 146.8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147%。全省完成整治急弯陡坡、临水临崖

等影响安全通行路段 3000 公里，为年度计划的 150%；改造国省

道危桥 40 座，为年度计划的 100%。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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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资金使用绩效。

全年交通基本建设完成投资 1586 亿元，创历史新高，超省

年计划 32%，超部下达任务 43%。其中，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1118.4

亿元，超省年计划 27%；普通国省道 170.2 亿元，农村公路 146.8

亿元，港口建设 89.1 亿元，航道建设 26.6 亿元，公路客货站场

及其他 34.9 亿元。交通运输促投资稳增长、促消费惠民生等作

用明显。

（二）存在问题。

1.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升。部分项目存在预算

调整，项目预算精确性有待提升。

2.地市自筹资金压力较大，影响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专项资

金补助以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为主，这部分地区普遍存在地方财

政造血能力较差、自筹资金压力大，自筹资金难以及时到位，影

响项目建设进度，导致专项资金绩效表现差。

3.项目实施及监管有待加强。专项资金转移支付至地市之

后，除部分地市部分项目专项资金在市一级统筹使用外，其他多数

地市转移支付至项目实施单位所在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

注重督导项目工程进度、质量安全、项目验收管理等工作，对

资金到位、资金使用、资金结余等情况缺乏有效监控手段。

（三）改进意见。



8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项目库保

持动态更新，精细化预算。地市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形成规范化

上报机制。准确掌握库内项目实施进度、实际调整等情况，提

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2.加快协调解决拆迁及自筹资金问题，提高项目完成进度。

鼓励多种筹资方式，鼓励公路周边土地资源和派生资源收益用

于弥补交通建设资金不足。

3.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合作，争取共享资金拨付情况数据，

以便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行业实施部门资金拨付督办力度。


